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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》口径说明 

 

一、风险水平 

（一）流动性风险 

1、流动性比率 

本指标分别计算本币及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流动性比率＝流动性资产余额／流动性负债余额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表中各项流动性资产包括：库存现金（现汇）、在中国人民银

行超额准备金存款、一个月内到期的同业往来净额(资产方)、一

个月内到期的贴现及其他买入票据、一个月内到期的应收账款、

一个月内到期的正常类贷款（包括正常类贷款和关注类贷款）、

一个月内到期的债券、在国内外二级市场上随时可抛售的合格债

券及可随时变现的合格票据资产、其他一个月内到期可变现的资

产（剔除其中的不良资产）。 

流动性负债包括：一个月内到期的同业往来净额(负债方)、活

期存款（不含财政性存款）、一个月内到期的定期存款（不含财

政性存款）、一个月内到期的各种已发行的债券和票据、一个月

内到期的应付款、一个月内到期的中央银行借款、其他一个月内

到期的负债。 

 

2、超额准备金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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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指标分别计算本和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人民币超额准备金率计算公式： 

人民币超额准备金率＝（在中国人民银行超额准备金存款＋

库存现金）／人民币各项存款期末余额×100% 

     人民币超额准备金率指标释义： 

公式中在人民银行超额准备金存款是指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

各种存款中高于法定准备金要求的部分。 

库存现金是指银行的库存现金或现金业务收支活动中的结余

款、不含银行内部各部门周转使用的备付金。 

各项存款包括人民币的活期存款、定期存款、应解汇款、保

证金，不含财政性存款和委托存款。 

 外币超额准备金率计算公式： 

外币超额备付金率＝（在中国人民银行超额外汇准备金存款+

存入同业外汇款项＋外汇现金）／外币各项存款期末余额×100% 

     外币超额准备金率指标释义： 

表中外汇存放同业款项是指存放境内外同业清算款项，不包

括存放同业定期存款。 

外汇现金是指库存外汇现金或在途现汇。 

外币各项存款包括外币活期存款、定期存款、应解汇款、保

证金，不含外汇储备存款。 

 

3、核心负债比率 

本指标分别计算本币和外币口径数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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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计算公式： 

核心负债比率＝核心负债期末余额／总负债期末余额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核心负债包括距到期日三个月以上（含）定期存款和发行债

券以及活期存款的 50%。 

总负债是指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总额。 

 

4、流动性缺口率 

本指标分别计算本外币和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流动性缺口率＝（流动性缺口＋未使用不可撤销承诺）／到

期流动性资产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流动性缺口为 90 天内到期的流动性资产减去 90 天内到期的

流动性负债的差额。 

 

（二）信用风险 

5、不良贷款比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不良贷款率＝（次级类贷款＋可疑类贷款＋损失类贷款）／

各项贷款余额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策法规 
 

 

 4 

贷款五级分类数据主要依据《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》(银发

[2001]416 号)，同时根据银监会《关于推进和完善贷款风险分类

工作的通知》(银监发[2003]22 号)文件要求。 

正常类贷款定义为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

贷款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。关注类贷款定义为尽管借款人目前

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，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

素。次级类贷款定义为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，完全依

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，即使执行担保，也可

能会造成一定损失。可疑类贷款的定义为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

款本息，即使执行担保，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。损失类贷款定

义为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，本息仍

然无法收回，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。依据定义，后三类贷款为不

良贷款。 

各项贷款范围包括表内贷款、票据融资、对非金融机构证券

回购、贸易融资、保理、透支、融资租赁、保函垫款、信用证垫

款、承兑垫款、担保垫款等表内业务。 

 

6、不良资产比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不良资产率＝不良资产期末余额／总资产期末余额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不良资产是指即依据审慎性原则，结合资产的市场价值、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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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上的平均收回比率等因素，合理预计可能发生损失的资产，其

中包含不良贷款。不良贷款的定义与不良贷款率指标中定义一

致。非信贷不良资产的分类标准将由银监会另行制定。 

总资产是指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总额。 

 

7、单一客户授信集中度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单一客户授信集中度＝最大一家客户授信总额／资本净额

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最大一家客户授信总额是指银行在报告期末表内外授信总额

最大一家集团客户的授信总额。 

授信是指商业银行向客户直接提供资金支持，或者对客户在

有关经济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赔偿、支付责任做出保证，包括贷款、

拆借、票据融资、证券回购、贸易融资、保理、透支、融资租赁、

保函垫款、信用证垫款、承兑垫款、担保垫款、承兑、保函、担

保、信用证、有追索权的资产销售、未使用的不可撤销承诺等表

内外业务。 

集团客户是指具有以下特征的商业银行的企事业法人授信对

象： 

（1）在股权上或者经营决策上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企事业法

人或被其他企事业法人控制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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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共同被第三方企事业法人所控制的； 

（3）主要投资者个人、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

成员（包括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关系和二代以内旁系亲属关系）共

同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； 

（4）存在其他关联关系，可能不按公允价格原则转移资产和

利润，商业银行认为应视同集团客户进行授信管理的。 

资本净额定义与资本充足率指标中定义一致。 

 

8、关联授信比例 

 计算公式： 

关联授信比例＝全部关联方授信总额／资本净额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全部关联方授信总额是指商业银行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，

扣除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我国中央

政府债券。 

本指标中关联方定义与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中相关规定保持一致。关联方包括关联自然人、法人

或其他组织。 

商业银行的关联自然人包括： 

（一）商业银行的内部人，包括商业银行的董事、总行和分

行的高级管理人员、有权决定或者参与商业银行授信和资产转移

的其他人员； 

（二）商业银行的主要自然人股东，指持有或控制商业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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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%以上股份或表决权的自然人股东。自然人股东的近亲属持有

或控制的股份或表决权应当与该自然人股东持有或控制的股份

或表决权合并计算； 

（三）商业银行的内部人和主要自然人股东的近亲属，包括

父母、配偶、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成年子女及其配偶、配偶的父

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父母

的兄弟姐妹的成年子女及其配偶； 

（四）商业银行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控股自然人股东、

董事、关键管理人员，本项所指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包括商业

银行的内部人与主要自然人股东及其近亲属直接、间接、共同控

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； 

（五）对商业银行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自然人。 

商业银行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包括： 

（一）商业银行的主要非自然人股东。主要非自然人股东是

指能够直接、间接、共同持有或控制商业银行 5%以上股份或表

决权的非自然人股东。 

（二）与商业银行同受某一企业直接、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

他组织； 

（三）商业银行的内部人与主要自然人股东及其近亲属直

接、间接、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； 

（四）其他可直接、间接、共同控制商业银行或可对商业银

行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。 

（五）本比例定义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包括商业银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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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信及集团客户定义均与单一客户授信集中度中定义一致。 

资本净额定义与资本充足率指标中定义一致。 

（三）市场风险 

9、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 

本指标计算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=累计外汇敞口头寸／资本净额 

 指标释义： 

累计外汇敞口头寸为一个季度中每月末的汇率敏感性外汇资

产减去汇率敏感性外汇负债的平均值。在计算比率时应将各种外

汇敞口统一折合为美元。 

资本净额定义与资本充足率指标中定义一致。 

 

10、市值敏感性比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市值敏感性比率=修正持续期缺口×1%/年。 

 指标释义： 

持续期缺口为（银行资产持续期×资产市值-负债持续期×负

债）/资产市值。利率变动会影响银行的净值，市值敏感性比例

反映这种敏感因素。资产或负债的市场价值为公允价值即公开报

价、类似资产的公开报价及运用计价(valuation)模型得出的价值，

或者是按照市场利率折算其未来现金流的现值。持续期是计算风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策法规 
 

 

 9 

险敞口的经济价值遇到利率水平轻微变动后所出现的百分比变

动。指标中采用简单化的假设，认为价值的变动与利率水平的变

动成一比例，而且支付的时间是固定的。 

修正持续期即持续期除以 1＋r（r 为同期市场利率水平）。以

1＋r 的某指定百分比变动而言，修正持续期可以反映有关资产或

负债的经济价值的百分比变动。市场利率水平为同期国债回购利

率。 

对于修正持续期的计算，也可按银监会要求以巴塞尔委员会

标准框架方法进行。 

（四）操作风险 

11、操作风险损失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操作风险损失率=操作风险损失当期发生额／前三期净利息

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之和的平均值。 

 指标释义： 

操作损失指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、人员及系统

或外部事件所造成的损失。 

净利息收入是指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之差。 

非利息收入指商业银行营业收入中扣除利息收入的部分，但

不包括银行账户上出售证券实现的利润(或损失)。 

营业收入、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的定义按照财政部《金融企

业会计制度》（财会[2001]49 号）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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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风险迁徙 

12、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正常类贷款迁徙率=期初正常类贷款中转为不良贷款的余额

／期初正常类贷款余额 

 指标释义： 

正常类贷款和不良贷款的定义与不良贷款率指标中定义一

致。 

 

13、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关注类贷款迁徙率=期初关注类贷款中转为不良贷款的余额

／期初关注类贷款余额 

 指标释义： 

关注类贷款和不良贷款的定义与不良贷款率指标中定义一

致。 

 

14、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次级类贷款迁徙率=期初次级类贷款中转为可疑类和损失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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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的余额／期初次级类贷款余额 

 指标释义： 

次级类贷款、可疑类贷款和损失贷款的定义与不良贷款率指

标中定义一致。 

 

15、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可疑类贷款迁徙率=期初可疑类贷款中转为损失类贷款的余

额／期初可疑类贷款余额 

 指标释义： 

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的定义与不良贷款率指标中定义一

致。 

 

三、风险抵补 

16、资产收益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资产收益率=税后净利润／平均资产总额 

 指标释义： 

税后净利润为按照《金融企业会计制度》编制的损益表中净

利润。 

平均资产总额为期初与期末资产总额的平均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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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、资本收益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资本收益率=税后净利润／平均净资产 

 指标释义： 

税后净利润为按照《金融企业会计制度》编制的损益表中净

利润。 

平均净资产为期初与期末所有者权益的平均值。 

 

18、信贷资产准备充足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信贷资产准备充足率＝信贷资产实际计提准备／信贷资产应

提准备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信贷资产实际计提准备包括实际计提的一般准备、专项准备

和特种准备三种准备，定义与《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》一致。

贷款损失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、用于

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。贷款损失专项准备是指根据

《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》对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，按每笔贷款

损失的程度计提的用于弥补专项损失的准备。 

信贷资产应提准备等于（1%×信贷资产期末+2%×关注类信贷

资产+25%×次级类信贷资产+50%×可疑类信贷资产+100%×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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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信贷资产+应提特种准备）。应提特种准备为商业银行根据《贷

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》规定，按照事先确定的计提比例乘以计提

特种准备的授信资产余额。 

 

19、非信贷资产准备充足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非信贷资产准备充足率＝非信贷资产实际计提准备期末余额

／非信贷资产预计损失 

 指标释义： 

非信贷资产实际计提准备指商业银行针对非信贷资产预计损

失实际计提的各类损失准备和减值准备，具体包括短期投资跌价

准备、坏账准备、长期投资减值准备、固定资产减值准备、在建

工程减值准备、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抵债资产减值准备，定义参

照财政部《金融企业会计制度》（财会[2001]49 号）执行。 

非信贷资产预计损失指商业银行根据《金融企业会计制度》

针对短期投资、长期投资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、无形资产和抵

债资产等非信贷资产，预计未来可能损失的金额。 

 

20、核心资本充足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核心资本充足率＝核心资本净额／（风险加权资产＋12.5 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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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市场风险资本）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核心资本净额等于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减去核心资本扣减项

的值。 

核心资本、核心资本扣减项、风险加权资产和市场风险资本

的定义和计算方法按照《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》及相关

规定要求执行。 

 

21、资本充足率 

本指标计算本外币口径数据。 

 计算公式： 

资本充足率＝资本净额／（风险加权资产＋12.5 倍的市场风

险资本）×100% 

 指标释义： 

资本净额等于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加附属资本之后再减去扣

减项的值。 

核心资本、附属资本、扣减项、风险加权资产和市场风险资

本的定义和计算方法按照《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》及相

关规定要求执行。 

 


